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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部分的房地產交易進行都相當順利，雙方若遇到小糾紛，通常只要稍加談判和妥

協就可以解決。可是，買方和賣方有時候免不了遇到無法自行解決的糾紛。 

解決糾紛的方法有很多，其中一個日漸普及的方法叫仲裁。事實上，大部分的房地

產合約，包括 C.A.R. 出版的合約在內，都會讓雙方有機會事先同意在日後出現糾

紛時以仲裁來解決。這份備忘錄會簡要說明房地產交易的當事人在決定是否要以仲

裁來解決糾紛時，需考慮的一些問題。 

問題一：什麼是仲裁？ 

答：「仲裁」一詞是指在法庭系統之外解決糾紛的一種形式。基本上，仲裁的當

事人會將論點和證據交給一位中立人士，亦即仲裁人。這位仲裁人會做出決定，稱

為「裁決」。 

問題二：哪些類型的糾紛可以交由仲裁解決？ 

答：仲裁可以用來決定大多數的索賠請求，包括針對違約、不實陳述和詐欺而提

出的行動。然而，C.A.R. 合約中的仲裁協議會將某些事項排除在仲裁之外，包括

屬於小額索賠、遺囑認證或破產法庭管轄的事項。 

問題三：仲裁的程序為何？ 

答：由於選擇以仲裁來解決糾紛，基本上是雙方或多方當事人之間的契約協議，

因此理論上仲裁可以透過當事人同意的任何合法方式構成及進行。 



不過典型的仲裁會從仲裁協議的當事人為彼此的糾紛選擇一位仲裁提供者開始。在

某些情況中，這是指聯絡一項私人仲裁服務，或使用當事人已經認識的仲裁人。選

好仲裁提供者後，就會安排聽證時間。聽證和法庭審判很類似，當事人會提交證

據、傳喚及盤問證人，並向仲裁人提出論點。準備聽證時，當事人可以進行實情調

查，亦即錄取證詞、收集書面證據和文件等等。而且，在許多仲裁中，當事人必須

在聽證之前把正式的書面陳述交給仲裁人，說明本人在糾紛的立場。 

聽證結束後，仲裁人會遣散當事人，然後考慮所有證據。仲裁人可能需要幾天的時

間做出裁決，裁決做出後，會交給當事人。 

問題四：仲裁與訴訟有什麼異同？ 

答：仲裁和訴訟有很多相似處。例如，雙方都可以由律師代表，仲裁人具有類似

於法官或陪審團的決定權，而且仲裁人的裁決對當事人具有約束力。 

儘管有這些相似點，兩者還是有顯著的不同。舉例而言，仲裁並不受制於法庭審判

的正式證據和程序規則。因此，仲裁聽證所需的時間通常比法庭審判要短，費用也

比較低。 

問題五：誰可以做仲裁人？ 

答：加州法律並沒有規定仲裁人需要執照或證書，因此任何人都可以做仲裁人。

C.A.R.合約中的仲裁協議規定，仲裁人應為退休的法官或至少具有五年以上房地產

經驗的律師。 

問題六：仲裁費用多少？由誰支付？ 

答：仲裁費用取決於不同的因素。仲裁服務通常會收取一筆最初提案費，外加仲

裁人按小時計算的服務費。仲裁的其他費用還包括律師費、實情調查費和證人費。 

在許多情況中，提案費和仲裁人費用會由當事人平均分擔。其他費用（例如律師

費、實情調查費和證人費）則由有關的當事人各自負責。C.A.R 合約通常規定敗訴

方支付勝訴方的律師費和開支。 

問題七：哪裡可以找到仲裁人和仲裁服務？ 

答：仲裁人和仲裁服務可從當地電話簿（列在「仲裁」、「調停」或「糾紛解

決」欄內）尋找，也可以聯絡加州消費者事務部等政府機構，或是請律師或當地律

師協會介紹。此外，許多仲裁提供者都設有自己的網站。 

問題八：仲裁有哪些優點？ 



答：仲裁從開始到結束的時間通常比訴訟要短。法庭案件的過程通常需要幾個月

或甚至好幾年。如果判決遭到上訴，可能還要再花好幾年。反之，仲裁的整個流程

最短可以在幾個月內完成。因此許多仲裁的花費都比訴訟低，但是並不盡然。 

仲裁也具有私密性和機密性。若當事人的糾紛涉及敏感事宜，或有其他理由不欲公

開糾紛，仲裁是有利的選擇。 

仲裁也能使當事人選擇一位知識淵博又知情的人士來做裁決。例如，如果糾紛涉及

房地產，當事人可以選一位精通房地產的專家來仲裁。當然，如果當事人未能審慎

選擇一位合格的仲裁人，這反而會造成不利。 

問題九：仲裁有哪些缺點？ 

答：仲裁的當事人無權對仲裁人的裁決提出上訴。雖然這常能縮短解決糾紛的時

間，卻也使敗訴一方無法取得不同的判決。法律確實對仲裁決定提供非常有限的審

核權，但條件是仲裁人有偏袒、發生詐欺，或違反其他公平的基本原則。然而這種

審核很少處理案件的是非曲直（主旨要義）。此外，仲裁協議通常只對有限的當事

人有約束力。（例如，C.A.R. 合約的仲裁條款只會約束合約的買方和賣方。）如

果申訴方對於引發糾紛的其他人士（例如地產檢驗人員、害蟲防治業者、房地產經

紀人等）發生糾紛，除非這些人另行同意仲裁，否則申訴方需向法庭提出後繼行

動，以便獲得充分的補救。 

最後，雖然仲裁的花費通常比上法庭要低，但不一定如預期的便宜。根據所選擇的

仲裁服務、聽證所花的時間以及其他因素，提案費、仲裁人服務費和律師費可能相

當可觀。 

問題十：我是否要在糾紛發生之前，在簽訂房地產購買合約時就做出仲裁的決
定？ 

答：不需要。您可以在糾紛發生後才同意仲裁。可是，根據糾紛而定，事發當時

對方不一定同意仲裁。若不同意，您可能只有採取訴訟一途來解決糾紛。 

問題十一：說到底：我應該選擇仲裁來解決糾紛嗎？ 

答：就像許多涉及法定權利的重要決定一樣，您在決定仲裁之前也應先仔細考

量。若同意仲裁，您將會放棄一些權利，例如對裁決提出上訴。考慮仲裁的優點，

放棄這些權利也許情有可原，可是最後的決定權操之在您。如果您在做決定時需要

協助，有許多資訊管道可供參考。此外，您的律師也能協助您衡量仲裁的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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